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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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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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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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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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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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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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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破
壞
。
致
煤
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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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一
肥
匸
結
束
。
咳
敷
個
礪
之
工
人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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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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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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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
，
茲
探
悉
各
琼
捐
欵
者
姓
为
一

也

八

p 
p
 
w
 

‘」 

■
伍氏懇親代表抵埠 

大
埠
訊
• 
伍
胥
山
總
公
所
開
幕
典
禮
暨
 

懇
親
大
會
•
定
於
十
月
十
六
R

正
午
舉
 

行
•
昨
H

到
埠
代
表
•
計
有
紐
約
嘉
言
 

-
時
明
。
璧
珊
•
千
乾
。
于
慈
一
波
市

列
后
， 

溫
册
募

黄
財
求
捐
二
十
元
。
譚
祥

十
五
元
。
周
瑞
柱
•
高
雲
山
•
余
毓
削
一 

林
弼
臣
•
李
修
画
•
林
西
屛
。
廖
宇
修
 

■
冬
捐
十
一
兀•
廖
侑
良
•
廖
芳
輔
■ 
李 

雲
剛
•
廖
崇
岳
■ 
李
奕
允
•
郎
重
焜
■ 

廖
然
时
・
超
土
欽
•
蔣
健
秀
•
林
普
安
 

林
競
彰
，
陳
祖
開
•
陳
賢
隆
。
馬
冃
子

暨
夫
人
•
北
加
斐

頓
時
祥

洪
祥
•
盤
姊
時
典
暨
夫
人
•
曹
路
文
新

盛

・
山
旦
寸
讎
雄
暨
夫
人

"
尙
熙
 

另
昆
仲
北
永
。
英
利
•
時
樞

廖
败

禮
舉
。 
李
出
美
。
李
聰
衍
 
十

暨
夫
人
•
萬
忠
等
多
a 

飛
機
到
來
・
往
車
站
/ 

黄
江
夏
雲
山
總
公
所
亠
 

席
傅
本
•
羅
省
黄
江
, 

德
銳
•
及
名
流
周
錦
加

分
批
乘
火
単
 

者
•
有
本
埠
 

满
禮
•
副
主

黃
琪
錄
 

廖
崇
佑
，
李
祐
利
•
李
源
。 

李
作
•
李
初
偉
•
宋
華
鍊
•
林
善
廉
•

各一

秀
•
李
帮
傅
•
林
時

根

。
亠
咼
明
方
。
各
捐
三
元
。

與
伍
氏
昆
仲

域
一 

鉗

。
李
業
森
捐
三
拾
元
-
李
華
 

兀
。
李
昌
發
・
林
機
秋
•
各

端
姆
等
数
十
人
云
■

又
凯
・
國
大
代
表
伍
天
生
及
舍
路
代
表
 

伍
烈
洲
"
於
昨
日
午
間
由
紐
約
及
舍
路
 

分
乘
飛
機
批
步
"
参
加
開
幕
典
禮
，
及 

龍
樊
首
居
懇
親
大
會
■
天
生
君
旣
爲
國
 

民
大
會
代
表
。
亦
爲
筋
族
德
咼
望
重
之
 

人
•
烈
君
亦
是
皎
族
優
秀
卻
識
分
子
■ 

未
來
美
前
•
已
在
台
城
辦
理
伍
氏
自
治

捐
拾
元
•
羣
賢
房
。
利
利
樂
♦
蔣
殖
可
 

高
福
祺
■
各
捐
五
元
■
余
椿
和
・
翻
遂
 

希
"
呂
玉
衡
•
各
捐
三
元
 - 

疎
亞
利
市
埠
，
黄
潮
■
李
勤
安
•
各
捐
 

十
元
•
李
奕
森
•
鍾
南
光
•
胡
茂
革
。 

鄭
崇
•
黄
禮
文
•
黃
順
•
黃
芳
煥
•
李
 

天
送
•
胡
北
宦
，
蔣
日
月
。
各
捐
五
元
 

■
劉
孔
昌
•
翻
希
池
•
各
捐
三
元
■ 

片
市
科
別
埠
•
李
曜
東
捐
五
元
・
三
元
 

以
下
者
恕
不
錄
•
以
上
各
埠
合
共
捐
得

會
及
胥
山
月
刊
■ 

胥
山
總
公
所
開
慕
 

主
持
人
云
•

聲
譽
•
此
次
伍
 

以
二
君
爲
揭
幕

三

頭

母

鷄

値

十

五

元

加
幣
五
百
六
十
一
元
五
角
正

砥
亞
板
尼
秋
•
西
婦
用 

所
養
之
母
鴿
三
昭
被
人

域 "
因
其
 

”致
書
市

@

兩

受

傷

者

飛

來

就

醫

 

昨
日
一 
水
面
飛
機
海
蜂
號
•
戴
一
受
起
 

重
機
致
傷
之
西
人
拉
斯
來
埠
醫
治
■
拉 

氏
傷
頤
殻
頗
重
。
由
其
妻
件
送
而
來
。 

其
妻
是
錦
步
利
化
之
衞
生
局
看
護
一
 
又 

一 
社
交
空
中
「
的
市
」
載
二
十
歳
臀
骨
 

碎
傷
之
先
地
亞
來
醫
治
云
■

@

大

富

翁

昨

飛

抵

本

埠

 

伊
吾
公
司
之
總
理
大
衞
伊
吾
•
昨
日
下
 

午
乘
其
公
司
自
置
之
飛
機
抵
本
埠
•
隨 

行
者
有
副
總
埋
麥
稿
的
•
由
宛
尼
辟
來
 

•
指
小
員
柏
克
曲
。
朗
度
來
•
伊
氏
下
 

機
寓
于
溫
肝
華
旅
館
 

卽
會
見
該
公
司
 

駐
卑
詩
省
之
經
理
甄
勤
。
共
商
在
本
埠
 

建
築
十
層
新
式
百
貨
店
計
副
云

©

小

火

船

因

霧

吿

擱

淺

一 
溫
爵
華
小
火
船
拖
有
木
筏
•
今
朝
因
 

大
霧
在
丹
吆
以
下
十
英
里
鹿
擱
淺
 

酸 

拖
船
長
五
，
三
尺
 •-
報
吿
暫
時
無
危
險
 

，
四
人
仍
留
船
上
。
域
多
利
亞
拖
船
總
 

部

。
已
派
船
前
往
協
助
云
， 

©

眞

有

兩

頭

蛇

供

衆

覽

 

西
人
 

18 仙
在
亞
板
尼
坑
捕
得
兩
頭
蛇
 
一 

尾

， 
在
本
埠
陳
列
。
使
不
信
者
 
一 
看
• 

像
蛇
仍
生
存
。
曾
用X
光
照
過
。
一
頭 

與
脊
骨
不
相
連
，
但
其
動
作
及
反
應
。 

與
其
他
頭
無
異
•
尋
得
者
希
望
將
之
送
 

處 
科 學 會 M

。

律
師
錦
步
及
總
務
基
圖
•
要
求
賠
償
十
 

五
兀
•
幷
云
前
此
先
去
鴨
多
頭
。
她
對
 

母
鶏
十
分
愛
重
•
計
現
下
之
食
物
高
價
 

•
三
頭
母
鷄
常
値
拾
五
元
云
。 

卷

社

會

黨

攻

擊

自

由

黨

 

沙
市
加
寸
訊
沙
省
社
會
信
托
党
領
轴
郝
 

地
文
博
士
•
昨
對
沙
备
青
年
演
講
・
指
 

奧
太
瓦
之
自
由
党
政
府
完
全
皐
一
受
倫
敦
 

之
經
濟
學
校
指
導
•
詰
詩
亞
夫
党
亦
同
 

一 
轍
•
卡
爾
馬
克
斯
計
割
十
分
之
一
。 

由
自
由
党
採
用
•
其
入
息
稅
政
策
。
卽 

用
馬
氏
之
 

11本
• 
社
曾
信
托
党
之
哲
學
 

根
據
自
然
傾
向
而
不
取
强
迫
•
人
類
爲
 

超
獸
頰
之
動
物
"
要
每
個
人
能
在
社
會
 

經
濟
或
政
治
上
自
立
。
現
在
吾
人
須
要

眞
正
之
加
拿
大
人
主
義
，
自
由
党
播
弄
 

東
對
西
•
天
主
教
憎
改
正
教
。
猶
太
人
 

對
非
猶
太
人
•
篇
至
利
用
宗
教
競
爭
補
 

選
之
卑
賤
手
段
。
自
由
党
在
加
拿
大
歷
 

史
上
之
所
成
就
者
。
只
是
加
强
政
客
之
 

袋
云
。

e

 
西

童

被

鎖

衣

櫃

 
一 
年

冬
朗
度
訊
•
警
察
今
日
稱
，
昨
夜
尋
得
 

1  
憔
幡
之
童
。
在
 
一 
西
區
住
宅
門
前
爪
 

門
乞
食
•
訴
稱
被
鎖
禁
于
境
外
幫
丹
斯
 

一
家
內
之
衣
裳
房
中
一
年
之
久
。
每
日
 

只
兩
餐
麵
包
及
淸
水
"
餞
童
自
稱
十
四
 

歲
•
名
戈
登
茄
梨
。
被
其
年
老
之
姑
丈
 

及
姑
姆
所
幽
禁
。
夜
間
睡
床
上
•
但
不
 

能
見
外
面
。
尙
記
得
父
母
于
四
年
逝
.世 

。
親
人
之
住
址
已
忘
記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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